项目采购需求

★注意：除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外，招标文件中用“拒绝”“不接受”“无效”“不得”“必须”“应当”等文字规定或标注“★”符号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条款(即重要条款)，对其中任何一条的偏离，在评标时将其视为无效投标。

	一、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

	项号
	采购标的
	数量
	★功能目标要求、技术指标、服务标准、服务期限、服务效率

	1
	南宁市国税局2018-2019年度单项80万元以内（不含80 万）小额工程维修定点服务单位
	3名
	一、项目概况
1、采购预算：480万元/年（仅施工部分）
2、服务期：两年
二、服务要求
1、质量要求
1）使用维修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要求，按预算清单上标明的品牌、型号、规格和数量等内容执行；
2）维修施工必须按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及操作规程进行施工。达到国家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；　　 　
3）工程竣工后，在质保期内出现维修质量问题，维修方需负责免费维修。并扣减相应的信用等级分，作为下次选择维修工程单位的重要指标。
2、组织要求
1）合同估算价三万元以下项目，由三家定点维修单位由我方指定轮流承担维修项目，我方向指定维修单位发出维修需求后，指定维修单位在维修需求发出次日前进场查看并简单报价，待领导审批同意后次日前进场施工；
2）合同估算价三万元以上项目，三家定点维修位分别按照我方要求进行报价，均满足我方条件情况下，由最低价单位承担维修项目。我方向指定三家单位发出维修需求后，三家定点维修单位均需按我方要求在三日内密封报送《工程预算书》，待确定维修单位并领导审批同意后三日内进场施工；
3）所有维修项目均需按我方维修要求严格执行，不得擅自进行变更、增加或减少工程量。
4）除了符合维修工程质量要求外，施工单位还应具有相应的组织机构，负责对维修过程的施工安全和文明施工有效管理。确保不影响我方正常的工作和生活。
三、维修范围（主要维修地点及建筑物情况）
1、望园路19号办公楼20层（含地下一层），于2003年竣工验收，建筑面积为20276㎡；
2、民族大道108号凤岭综合楼12层，于2003年投入使用，建筑面积为12163.24㎡；
3、民族大道108号及望园路6号共19栋宿舍楼，于2000年竣工，共555套住房；
4、南宁市内国税局管理的老旧办公用房，分别为：济南路120号1-5栋、淡村路11号三栋一层、人民西路84号、永新城、鲤弯路3号、桃源路70-2号一二层、桃源路82号、明秀东路135号及南宁市郊区的旧税所等；
5、南宁市内国税局管理的老旧宿舍，高度七层(含)以下无电梯，分别为：济南路120号6-8栋、淡村路11号1-3栋、鲤弯路3号1-2栋、桃源路70-2号、桃源路82号人民西路21号、人民西路84-3号、衡阳路北一巷578号1-4栋、七星路南二里4号、唐山路13栋、唐山路19栋、唐山路43栋等，总套数约为380套。
6、其他。
四、维修内容：
1、办公用房主要维修内容为：外墙漏水、开裂、脱落，门、窗户损坏维修、加装，室内地板、墙面维修、装修，给水、排水管道安装、维修等一切楼宇的装修、维修工程；
2、宿舍区公共部分主要维修内容为：天井、天窗、天面隔热层、防水层、天面水池、供水管、排水管、防雷系统、楼梯、公用走廊、外墙脱落、化粪池以及水、电管线（管线入户之前）的维修和更换等。
五、结算方式及报价方式
1、结算方式：
   单项项目合同估算价3万元以下项目资金实行施工单位总价包干制，由定点施工单位自主报价，以项目包干总价作为项目的结算包干价，采用轮流承担维修项目的方法确定最终实际施工单位。
单项项目合同估算价3万元（含）以上至8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由采购人委托第三方编制的预算作为报价最高限价，由定点施工单位分别自主报价，以项目总价最低报价项目施工单位为最终实际施工单位。项目总价=施工单位报价×（1-实际施工单位承诺下浮优惠率），投标人按承受能力自行考虑优惠率。
维修报价应该具有优势，有较高的性价比。如维修价格超出合理范畴，将以我方监督小组市场调研价格和官方信息价核定维修价格。
2、定点投标报价方式
   采用下浮优惠率报价。投标人须根据上款结算方式综合考虑报出项目的下浮的优惠率。（本项目定点服务期内固定不变，投标人须自行考虑各种报价因素和风险）

	★二、商务条款（投标人商务响应表与售后服务承诺同一内容不相符的，以低计算）

	服务期及地点
	1、服务期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年。
2、服务地点：南宁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	验收标准、验收方法及方案
	中标人提供的服务质量必须满足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并经最终验收合格。

	付款条件
	1、合同估算价三万元以下项目根据实际发生工程款按月进行支付，根据服务工作完成和考核情况支付,按有关程序及时报账。
2、合同估算价三万元以上项目单项工程完工后，乙方应及时做好竣工验收和竣工结算并提供相关文件，装订成册，按有关程序及时报账。每次拨付工程款，甲方先预付合同价款的30%给承包方作为工程预付款，工程款原则上按月支付，根据确定的工程计量结果支付工程进度款，合同内进度款支付限额为已完成工程量的80%，经结算审定后，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%（含已支付的），甲方预留工程结算总价的5%作为乙方的质量保修金，待工程质量保修期满后返还（无息）。质量保修期为2年。
3、每次支付工程款前，必须由乙方出具书面请款单和等额合法发票,否则支付顺延引起的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	三、其他说明及要求

	参考品牌及型号规格
	无

	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
	详见采购需求及评标办法

	规范标准
	执行现行的强制执行的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



